
攜出資料規則講解

醫學資訊與統計中心
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高醫研究分中心



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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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攜出表單填寫說明
 哪些資料不可攜出
 如何修正為可攜出資料
 態樣分享



攜出表單填寫說明3



攜出表單填寫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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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用者申請攜出前須確認填表內容是否完整
 攜出資料表單版本
 作業地點

 案件相關資訊



攜出表單填寫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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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用資料
 全人口資料檔或200萬人抽樣檔
 檔案名稱

 所用程式檔名、程式是否攜出
 無論使用什麼軟體，皆須檢附程式檔。
 攜出LOG，須於「程式是否攜出」欄位勾選「是」，並註明「僅攜出LOG檔」。
 攜出的統計結果檔如包含程式或LOG，須於「程式是否攜出」欄位勾選「是」，
並註明「僅攜出(檔案名稱)內之程式」。



攜出表單填寫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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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攜出檔案數
 程式
 圖檔(含統計結果數值)

 圖檔(不含統計結果數值)

 統計結果檔
 其他檔案
 總容量

*每案件每日至多攜出2份，不可重覆攜出相同內容



攜出表單填寫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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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攜出3單位以下死因結果
 有勾選者請務必
填寫內容說明

 攜出資料名稱及所作內容
 檔案名稱
 頁數、分頁數或張數
 請詳述攜出資料內容



哪些資料不可攜出8



哪些資料不可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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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攜出資料須經由審查，不合規定之統計結果均不得攜出
 不符合計畫目的及IRB規範，與研究計畫目的無關之統計結果。
 變項分類過細少於2(含)單位，惟內容僅含死因統計結果，可申請保留，但資
科中心保有審核權利，如有疑慮，則不同意攜出。

 可回推出少於2(含)單位。
範例說明：



哪些資料不可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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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攜出資料須經由審查，不合規定之統計結果均不得攜出
 統計結果具性別、單齡、單日、鄉鎮別以下小區域四項特性，且研究主
題涉及罕見疾病、弱勢族群、生物資料應用、毒藥品議題、暴力等具個
人隱私保護及經營上秘密者，或中心認為有必要者，將請資料處理人員
再經合併後申請攜出。

 研究案如有涉及家庭族譜之研究，應切結不攜出少於2(含)單位家庭之統
計結果以確保資料安全。



如何修正為可攜出資料 &態樣分享11



態樣一：攜出之統計分析結果與研究目的不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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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案件研究目的是進行老人意外傷害之存活分析，卻申請攜出與意
外傷害無關且原申請單未提及之疾病就醫人數。

 不符合計畫目的。
 與研究計畫目的無關之統計結果。

疾病 就醫人數

登革熱 ○○

烏腳病 ○○
AIDS ○○



態樣二：攜出之統計分析結果少於3單位者不可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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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處理方式(一)： 建議處理方式(二)：

男性(人數) 女性(人數) 合計(人數)

18歲以下 12 12 24

18歲~44歲 2 21 23

45歲~64歲 34 43 77

65歲以上 56 65 121
合計 104 141 245

男性(人數) 女性(人數) 合計(人數)

18歲以下
14 33

24

18歲~44歲 23

45歲~64歲 34 43 77

65歲以上 56 65 121
合計 104 141 245

男性(人數) 女性(人數) 合計(人數)

18歲以下 24 24

18歲~44歲 23 23

45歲~64歲 34 43 77

65歲以上 56 65 121
合計 104 141 245



態樣二：攜出之統計分析結果少於3單位者不可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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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錯誤處理方式(一)：
刪除3單位以下之統計分析結果，但可由18歲~44歲之合計人數扣除女性人數後，
回推該空格為2人。

男性(人數) 女性(人數) 合計(人數)

18歲以下 12 12 24

18歲~44歲 2 21 23

45歲~64歲 34 43 77

65歲以上 56 65 121
合計 104 141 245

男性(人數) 女性(人數) 合計(人數)

18歲以下 12 12 24

18歲~44歲 21 23

45歲~64歲 34 43 77

65歲以上 56 65 121
合計 104 141 245

23-21=2



態樣二：攜出之統計分析結果少於3單位者不可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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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錯誤處理方式(二)：
合併不完全，可由18歲以下、18歲~44歲之合計人數扣除女性人數後，回推3單
位以下之結果。

男性(人數) 女性(人數) 合計(人數)

18歲以下 12 12 24

18歲~44歲 2 21 23

45歲~64歲 34 43 77

65歲以上 56 65 121
合計 104 141 245

男性(人數) 女性(人數) 合計(人數)

18歲以下
14

12 24

18歲~44歲 21 23

45歲~64歲 34 43 77

65歲以上 56 65 121
合計 104 141 245

23-21=2



態樣二：攜出之統計分析結果少於3單位者不可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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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錯誤處理方式(三)：
合併不完全，可分別由男、女性之合計人數扣除其餘年齡組人數後，回推3單位
以下之結果。

男性(人數) 女性(人數) 合計(人數)

18歲以下 12 12 24

18歲~44歲 2 21 23

45歲~64歲 34 43 77

65歲以上 56 65 121
合計 104 141 245

男性(人數) 女性(人數) 合計(人數)

18歲以下 12 12 24

18歲~44歲 23 23

45歲~64歲 34 43 77

65歲以上 56 65 121
合計 104 141 245

104-12-34-56=2



態樣二：攜出之統計分析結果少於3單位者不可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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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錯誤處理方式(四)：
刪除3單位以下之統計分析結果及總人數，雖無法從下表回推3單位以下之結果，
但仍有之前已攜出或其他表格得知總人數之疑慮。

男性(人數) 女性(人數) 合計(人數)

18歲以下 12 12 24

18歲~44歲 2 21 23

45歲~64歲 34 43 77

65歲以上 56 65 121
合計 104 141 245

男性(人數) 女性(人數)

18歲以下 12 12

18歲~44歲 21

45歲~64歲 34 43

65歲以上 56 65



態樣三：
次數分配表含3單位以下之統計分析結果，不可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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診斷碼
ICD9 合計(人數)

001 100
002 99
003 98
… …
990 10
991 9
992 8
993 7
994 6
995 3
996 3
997 2
998 2
999 2

診斷碼
ICD9 男性(人數)

001 55
002 44
003 33
… …
990 7
991 7
992 6
993 5
994 4
995 2
996 2
997 1
998 1
999 1

診斷碼
ICD9 女性(人數)

001 45
002 55
003 65
… …
990 3
991 2
992 2
993 2
994 2
995 1
996 1
997 1
998 1
999 1



態樣三：
次數分配表含3單位以下之統計分析結果，不可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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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處理方式：

診斷碼
ICD9 合計(人數)

001 100
002 99
003 98
… …
990 10
991 9
992 8
993 7
994 6
995

12
996
997
998
999

診斷碼
ICD9 男性(人數)

001 55
002 44
003 33
… …
990

36

991
992
993
994
995
996
997
998
999

診斷碼
ICD9 女性(人數)

001 45
002 55
003 65
… …
990

16

991
992
993
994
995
996
997
998
999



態樣三：
次數分配表含3單位以下之統計分析結果，不可攜出

20

 錯誤處理方式(一)：
刪除3單位以下之統計分析結果，但可由診斷碼991-994合計人數扣除男性人數後，
回推3單位以下之結果，另診斷碼995-999雖無法回推，但以空白註記仍可知空白
格為3單位以下之結果。

診斷碼
ICD9 合計(人數)

001 100
002 99
003 98
… …
990 10
991 9
992 8
993 7
994 6
995 3
996 3
997
998
999

診斷碼
ICD9 男性(人數)

001 55
002 44
003 33
… …
990 7
991 7
992 6
993 5
994 4
995
996
997
998
999

診斷碼
ICD9 女性(人數)

001 45
002 55
003 65
… …
990 3
991
992
993
994
995
996
997
998
999



態樣三：
次數分配表含3單位以下之統計分析結果，不可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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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錯誤處理方式(二)：
合併不完全，可由診斷碼991-994合計人數扣除男性人數後，回推3單位以下之結果。

診斷碼
ICD9 合計(人數)

001 100
002 99
003 98
… …
990 10
991 9
992 8
993 7
994 6
995 3
996 3
997

6998
999

診斷碼
ICD9 男性(人數)

001 55
002 44
003 33
… …
990 7
991 7
992 6
993 5
994 4
995

7
996
997
998
999

診斷碼
ICD9 女性(人數)

001 45
002 55
003 65
… …
990 3
991

13

992
993
994
995
996
997
998
999



態樣四：
攜出之統計結果含個別資訊（如個人、個別機構）者
不可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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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含單一個別資訊（如個人、個別機構）。

醫事機構 醫生(人數) 護理師(人數)

A 30 60
B 20 50
C 10 25



態樣五：
攜出之統計分析結果可回推出少於3單位者不可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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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張表格內容皆為3單位以上之統計結果，
但2張表格經比較後，可回推66歲至70歲間男性為2人，
原則不可攜出。
本中心建議請使用者擇一申請攜出，且不可再攜出退件部分。

男性(人數) 女性(人數) 合計(人數)

0-65歲 12 12 24

65歲以上 56 65 121
合計 68 77 145

男性(人數) 女性(人數) 合計(人數)

0-70歲 14 12 24

70歲以上 54 65 121
合計 68 77 145

0歲 65歲 70歲

12人
2人

14人



態樣六：
攜出之統計分析結果可回推出少於3單位者不可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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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一僅含百分比，若申請案件曾攜出總人數或其他表格含總人
數，則可回推出3單位以下之統計結果（如表二），所以表一
不可攜出。

(表一)

(表二)

<5歲 5-10歲 11-15歲 16-20歲 21-25歲 合計

2000 0.0105 0.0158 0.0526 0.0632 0.0263 0.1684 
2001 0.0158 0.0053 0.0474 0.0421 0.0526 0.1632 
2002 0 0.0105 0 0.0895 0.0789 0.1789 
2003 0.0263 0.0474 0.0263 0 0.0368 0.1368 
2004 0.0211 0.0053 0.1053 0.0158 0.0105 0.1579 
2005 0 0.0789 0 0.0211 0.0947 0.1947 

<5歲 5-10歲 11-15歲 16-20歲 21-25歲 合計
2000 2 3 10 12 5 32
2001 3 1 9 8 10 31
2002 0 2 0 17 15 34
2003 5 9 5 0 7 26
2004 4 1 20 3 2 30
2005 0 15 0 4 18 37

單位：人數

如果之前沒有攜出過總人數，表一就可以攜出，但之後就不
可以攜出總人數，所以要審慎考量。



態樣七：
攜出之統計分析結果可回推出少於3單位者不可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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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僅攜出敘述統計量，雖未列出各年齡組人數，
但從最小值及最大值可知0-18歲及18-45歲者分別為1、2人，
該結果不可攜出。
本中心建議資料處理人員僅攜出平均值或將人數合併後再計算
敘述統計量。

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

0-18歲 17 0 17 17

18歲~45歲 31.5 7.67767 19 44

45歲~65歲 54.321 6.545454 45.21 64.85

65歲以上 77.123 5.123131 66.12 101.88

單位：人數

n=117歲

n=219歲、44歲



態樣八：
未經處理之存活分析資料且經確認或疑似為個別資訊者
不得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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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存活分析資料明顯為
個別資訊，且可明確
得出每位死者之死亡
時間點（即第幾天死
亡）

 存活分析表並不適用
「攜出內容僅含3單位
以下之死因統計結果」
規定，因該表是針對
所有研究對象（含死
亡、存活、失去追蹤
等人數）作存活分析，
非單純死因統計結
果。。



態樣八：
未經處理之存活分析資料且經確認或疑似為個別資訊者
不得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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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處理方式(一)：
 建議依研究目的切時間點（每年或每月等），
僅列出每個時間點存活情形（例如改以每年僅列一點），
若仍有2個時間點間之人數差距少於3單位，則須將時間點資料再
合併處理。



態樣八：
未經處理之存活分析資料且經確認或疑似為個別資訊者
不得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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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處理方式(二)：
 建議使用者以圖示呈現。



3單位以下錯誤修正態樣 (修改數據、以符號等註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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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處理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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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研究案資料處理人員申請攜出之統計結果如有修改3單位以下
(即1或2)數據欲攜出還原之意圖，本部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
(以下稱本中心)得視為違規案件處理，並發函通知計畫主持人，
違規案件最重1年內不得進入本中心使用資料，申請者(計畫主
持人)最重半年內不得申請新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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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單位以下(即1或2)之統計結果請於攜出前自行
合併(請注意是否能以總計回推)。

 如有合併疑問請洽詢本中心管理人員；若因研
究需要無法合併，請提出書面說明，衛福部統
計處可與資料原提供單位研商處理方式，切勿
將3單位以下(即1或2)數據修改為其他數值。


